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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江苏省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贯标示范企业培育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加快制造业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变革，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工信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部署要求，2023年将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培育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工作程序
1.企业根据自身数字化治理、组织机制、管理方式等实际情况对照《江苏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分级培育基本条件参考》（附件1）向当地工信部门提出A级、AA级、AAA级培育申请。
2.各设区市工信局组织专家对申报企业开展初审并择优推荐。
3.省工信厅在各地推荐名单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对申报企业进行评估评审，遴选并公布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培育对象（试点企业）。
4.各级工信部门指导示范企业培育对象（试点企业）积极开展升级版贯标的实施，组织省内优秀贯标服务机构与培育对象的对接辅导工作，加快培育对象按升级版标准打造数字化新型能力。
5.2023年11月30日前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AAA级贯标评定审核的近两年的培育对象，将认定为本年度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
6.组织示范企业总结典型经验，形成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样板，提炼一批实施要点、参考模板和应用样例加强宣传推广。
2、 申报要求
1.各申报企业须在两化融合服务平台（http://jspg.cspiii.com）江苏省评估诊断服务系统完成企业两化融合水平的自评估，评估结果作为整个示范培育的必要条件，并上传申报系统。
2.往年已获得升级版标准示范企业培育对象（试点企业）认定的企业，如在申报截止前已通过对应级别的贯标评定，本年度不可申报同级别培育对象；如在申报截止前仍未通过对应级别的贯标评定，由当地工信部门继续支持培育，无需重复申报本年度培育对象。
3.本次申报工作通过“江苏省两化融合示范企业培育对象申报系统”（网址为https://www.eqiyun.cn/enterpriseLogin）组织开展，不再接受纸质申报材料。申报系统（企业端）开放时间为2023年2月6日-3月31日，逾期不予受理。请申报企业按要求注册填报《2023年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培育对象申报书》（附件3），上传相关材料。
4.各设区市工信局要切实遴选真正有意愿开展贯标工作的企业作为本年度培育对象，并加大力度引导本地骨干企业开展AAA级贯标工作。在企业申报结束后登录系统，对辖区内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于2023年4月10日前行文报送《2023年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培育对象推荐汇总表》（附件2）。
三、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王琼瑶，025-69652985。
技术支持：邵黎敏，4009289686。

附件：1. 江苏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分级培育
基本条件参考
2. 2023年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培育对
象推荐汇总表
3. 2023年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培育对
象申报书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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